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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丸冷弋魔夕
、
宪的龙久

、

乌

‘ , ‘ ‘

监督和制约
,

防止和制止它们可能的侵犯或妨碍公

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行为
,

保证有权机关在社会利

益多元的情况下所通过的法律
、

法规贯彻尊重和保

障人权的精神
,

保证立法能够充分反映全体人民的

意志和利益
,

防止和制止侵犯人权和忽视人权保障

的立法获得通过或实行
。

其二
,

按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建立和完善

我国宪法自身的各项制度
。

宪法 自身的各项制度
,

主要是指宪法的修改制度
、

解释制度和违宪审查制

度
。

宪法 自身的这些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也

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
。

首先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权

的要求
,

我国宪法的修改制度亚需加强 我国宪法

的修改需要有更为严格的程序
,

例如
,

修改宪法应

该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共同审议
,

由全国人大和

全国政协的四分之三或五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对宪

法的修改应该施加原则性要求
,

我国宪法确立的各

项基本原则
,

例如共产党领导原则
、

社会主义原

则
、

人民民主原则
、

法治原则
,

以及 以科 年宪法

修正案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等不能成为宪

法修改的对象
。

其次
,

我国需要健全宪法解释制

度
。

在我国的宪法学理论上
,

有一种长期以来形成

的观念 宪法的规定需要通过一般立法予以具体

化
。

所以
,

我国宪法条文的含义
,

很多都是通过国

家立法机关在有关立法中予以明确的
。

且不论宪法

学理论上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如何
,

国家立法与宪法

解释的区别是不容混淆的
。

宪法解释是对宪法有关

规定的含义作出说明
。

宪法解释中阐明的原则和精

神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而国家立法则是根据宪

法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
。

国家立法与宪法之间

的关系是从属关系
,

国家立法的依据是宪法
,

不得

与宪法相抵触
。

如果以国家立法代替宪法解释
,

就

有可能混淆国家立法与宪法的区别
。

而以国家立法

来解释宪法
,

则有可能架空宪法
,

使宪法虚无化
、

空洞化
、

抽象化
。
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
,

根据尊重和

保障人权的需要
,

公民的有些权利有可能需要通过

宪法解释予以明确或确认
。

所以
,

宪法解释是绝对

不能忽视的
。
又 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

,

应该

根据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
,

大力加强我

国的宪法解释制度
,

其中尤其是迫切需要完善宪法

解释的程序
,

保证宪法解释机关有效地行使解释宪

法的职权
。

此外
,

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中
,

可由

有权解释宪法的机关以适当的法律形式授权最高人

民法院对于司法适用中的宪法问题作出解释
。

由于

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直接涉及到公民权利的保障

问题
,

授权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司法适用中遇到的宪

法问题
,

就为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保障提供了依

据
。

最后
,

我国还应加强违宪审查制度
。

宪法如果

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
,

它所规定的权利和

制度无论有多么完美
,

也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
。

仪瞬年宪法通过以后
,

我国应该根据尊重和保障

人权的要求
,

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
,

确

保一切违宪问题都得到严格处理
。

违宪审查权属于

监督权的范畴
。

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

及宪法解释制度是违宪审查的制度基础
。

根据以上

关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宪法解释制度的探讨
,

我

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需要作适当的调整
。

紧急状态入宪的意义

莫纪宏
‘

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

序
、

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

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
。

如何在紧急状

态时期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
,

是衡量一个社会

法治化水平的标志
。

为此
,

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

注重通过宪法来确立国家的基本紧急状态制度
,

以

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
,

通过赋予

国家机关必要的紧急权力
,

来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

、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
、

博士生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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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
,

迅速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
,

最大限度地保证

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
。

另外
,

还有一些国家依据

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
,

制定专门的紧急状态法

来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
,

维护国家

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统一
。

前者如 年 《土耳其

共和国宪法 》将一般紧急状态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

因自然灾害和严重经济危机宣布紧急状态
,

该宪法

在第 条规定 在发生 自然灾害
、

危险的传染病

或严重的经济危机等情况下
,

内阁在总统的主持召

集下
,

得宣布在国家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区
,

或

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超过六个月的紧急状态
。

另一

种是因暴力事件蔓延和公共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宣布

紧急状态
。

《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》第 条规定

当出现旨在破坏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或

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大规模暴力行动的严重迹象
,

或

公共秩序因暴力事件遭到严重破坏时
,

内阁在总统

的主持召集下
,

在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后
,

得宣布在国家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区
,

或在全国

范围内实行不超过六个月的紧急状态
。

后者如 叭〕

年 月 日通过的 《苏联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 》
。

该法第 条规定 紧急状态是在发生 自然灾害
、

重

大事故或惨祸
、

流行病
、

兽疫以及在发生群众性骚

乱时
,

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
,

根据苏联宪法和

本法律宣布的临时措施
。

总结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立法经

验
,

大致上确立了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以下几项原

则 合法性原则
。

紧急状态是涉及到人民生命

和财产安全的高度危险事态
,

为了迅速和有效地制

止危险事态的蔓延
,

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
,

国

家机关
,

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采取紧急措施
,

组织

力量消除紧急事态
,

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
。

为此
,

国家机关仅仅依靠宪法赋予的在平常时期享

有的权力是不足以应付紧急状态时期各种危机的需

要的
,

必须在宪法上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紧急权

力
。

所谓紧急权力
,

就是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

可以依据特殊的法律程序
、

采取特殊的措施来组织

各种力量迅速平息紧急危险事态
,

恢复社会秩序的

国家权力
。

相对于国家机关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平常

时期的权力来说
,

紧急权力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机

关可以依据紧急权力对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各项权

利实施较平常时期更加严格的限制
。

由于国家机关

一 一

在紧急状态时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
,

并且紧急权力

的行使会给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带来较大的限

制
,

所以
,

从保护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角度出

发
,

就要求国家机关在行使紧急权力的时候必须要

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
,

否则
,

就可能导致国家机

关在紧急状态时期滥用紧急权力
,

随意限制公民宪

法和法律上的权利 或者是随意扩张本部门的紧急

权力
,

破坏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

基本秩序
。

因此
,

世界各国在宪法中都特别强调
,

在紧急状态时期也要遵守依法办事的原则
。

任何国

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紧急权

力
,

从而破坏一个国家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

治统一原则
。

合理性原则
。

紧急状态的发生具

有高度的危险性和紧迫性
,

因此
,

围绕着消除紧急

危险事态
,

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所采取的各项紧

急措施必须要以有效地制止紧急危险事态
、

迅速恢

复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前提
。

国家机关采取的紧急措施也必须基于制止紧急危险

事态的需要
,

针对不同的紧急状态有针对性地加以

实施
。

对于那些不需要采取军事手段就可以制止的

紧急危险事态应当尽量避免采取军事手段 对于那

些使用一般应急手段无法有效控制紧急危险局势

的
,

应当视情况及时
、

果断地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

来迅速恢复社会秩序
。

所以
,

应当针对紧急状态的

性质
、

程度在宪法和法律上设定不同性质的紧急权

力和不同种类的紧急措施
,

提高国家机关行使紧急

权力的效率
。

有效性原则
。

实施紧急状态通常

会中止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
,

限制公民宪法和法

律上的权利
,

因此
,

紧急状态时期
,

国家机关行使

紧急权力必须要具有明确的公共利益的目的
。

如果

缺少明确的公共利益
,

那么
,

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

力就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基础
。

一般来说
,

实施紧急

状态的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国家领土完整
、

国家安

全
、

基本的宪法和法律秩序
、

公共财产的安全
、

人

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等
。

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

期
,

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
,

才能在行使紧急权

力的过程中
,

对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加以必要

的限制
。

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公民权利和

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》第 条就明确规定
“

在社会

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
,

本公

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依本公约所负之义务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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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忘状魔
‘

、宪的尾义

其程序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
” 。

联合国人

权事务委员会在 年发表的关于 《公民权利和

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的
“

第 号一般性意见
”

第

项中也明确指出 委员会认为第 条规定的措施属

于特殊的临时性质
,

只有在国家生命受到威胁的期

间才能适用
,

在紧急时期
,

保护人权
,

特别是那些

不能克减的权利
,

则更加重要
。

权利不可克减

原则
。

在紧急状态时期
,

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目

的
,

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可以限制公民宪法和法

律上的权利
,

但是
,

这种限制也必须正确地处理公

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
,

不能以剥夺个人自

由和权利为前提来实现公共利益
。

对此
,

各国宪法

都明确规定了即便在紧急状态时期也不得中止的公

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
。

这些权利包括人格
、

人身

自由和尊严不受侵犯 不受非法驱逐和流放 公民

资格不得取消 宗教信仰自由应得到尊重 语言使

用权不受侵犯 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得到尊重 允

许思想自由 受教育的权利不受侵犯 不得有罪推

定和两次审判同一犯罪事实
。

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

利国际公约 》第 条第 款规定
,

即便是在紧急状

态时期
,

缔约国也不得克减该公约所规定生命权
,

免于酷刑的权利
,

不得为奴或强迫劳役的权利
,

不

受溯及既往的刑法追溯的权利
,

法律人格得到承认

的权利以及思想
、

良心
、

宗教和信仰自由等
。

国际

法协会还于 年通过了 《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

巴黎最低标准 》
,

为各国制定紧急状态法律时提出

了指导原则
,

旨在防止政府滥用紧急权力
,

最低限

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利
。

各国宪法在遵循上述有关紧急状态制度的基本

原则的前提下
,

还注重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紧急状

态的实施程序
,

主要包括紧急状态的确认
、

宣布
、

延长
、

终止等等
。

此外
,

还有关于实施紧急状态期

间如何根据特殊的法律程序来处理因为实施紧急状

态或者在紧急状态期间发生的各种民事
、

刑事和行

政案件的规定
,

以及实施紧急状态的法律效力
、

恢

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法律程序等等方面的规

定
。

总之
,

各国宪法和法律中所确立的紧急状态制

度
,

是以贯彻落实紧急法治原则为前提
,

以明确国

家机关享有紧急权力为中心
,

以保护公民宪法和法

律上的权利为核心
,

基于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程序来

加以实施的特殊的宪法和法律制度
,

是一个国家统

一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
,

也是一个法

治社会应对紧急状态的基本法律依据
。

紧急状态制度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重要

组成部分
,

主要表现在 现行宪法规定了全国

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或个别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

市的戒严 国务院有权决定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的

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
。

年 月 日第八届
’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》
,

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戒严

法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》总共 章 犯 条
。

根

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》第 条的规定
,

在发

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
、

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

动乱
、

暴乱或者严重骚乱
,

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

维护社会秩序
、

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

状态时
,

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
。

因此
,

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戒严法 》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规范在紧急状

态时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

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》第 条第 款规定 在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

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

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

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
,

中央人民政

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或澳门特别

行政区实施
。

可以说
,

目前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

中
,

紧急状态制度是直接适用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

别行政区的
。

目前
,

我国还在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防震减灾法 》
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》
、

《破坏

竖也震应急条例 》
、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
等法律
、

法规中规定了在地震
、

洪水以及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建立灾害应急反应机

制
,

确立了政府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在灾害应急反应

时期所享有的各项紧急职权等
。

总结我国紧急状态制度的特点可以看到
,

目前

我国有关紧急状态制度的立法是比较分散的
。

一方

面
,

现行宪法只有戒严制度方面的规定
,

只涉及到

紧急状态制度的部分内容
,

基于宪法制定的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》仅仅适用于
“

三乱
”

动乱
、

暴乱和严重骚乱 引起的紧急状态
,

而对于自然灾

害引起的紧急状态
,

国家机关如何来行使宪法上的

职权
,

很显然
,

缺少明确的宪法依据
。

另一方面
,

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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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现行的紧急反应机制不统一
,

表现在缺少在各

种不同的紧急状态下集中行使紧急权力的国家机

构
。

目前的紧急反应机制是根据不同的紧急状态确

立的
,

具有较强的针对性
,

对于宪法和法律上没有

确立的紧急状态情形
,

在实践中一旦发生
,

就很难

依法有效地采取应急反应措施来对付突发的紧急事

件
。

因此
,

根据国外紧急状态制度的立法经验和国

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
,

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健

全和完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度
。

此次修宪将现行宪法第 条
、

第 条和第

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
、

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规定

决定戒严
,

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规定发布戒严令

的规定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
、

国务院有权依据宪

法决定进人紧急状态
,

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宣布

进人紧急状态
,

对于完善我国紧急状态制度具有非

常重要的意义
。

首先
,

上述修正案明确地将紧急状态制度写进

了我国现行宪法
,

不仅规范了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关

紧急状态制度的规定
,

使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紧急状

态制度的规定具有了更加严密的科学性
,

而且还为

统一目前处于分散立法状态的紧急状态制度提供了

基本的宪法依据
,

体现了宪法修改的科学精神
。

其次
,

将紧急状态制度写进宪法
,

有利于依据

宪法的规定
,

根据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
,

特别

是 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》的要求
,

来制

定统一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 》
,

为我国

紧急状态制度立法的系统化
、

科学化提供了必要的

宪法依据
,

同时也有利于在正式批准 《公民权利和

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》时消除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制

度中有关紧急状态制度的法制规定与该公约原则和

精神不相一致的地方
,

积极推动我国政府认真和有

效地履行该公约下的义务
。

最后
,

将紧急状态制度写进宪法
,

有利于在实

施紧急状态时贯彻法治统一原则
,

有利于强化国家

机关依法行使紧急权力的法律意识
,

有利于保护公

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
。

宪法是根本大法
,

它通过

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基本宪法关系来建

立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
。

紧急状态制度在宪法中

得到了明确的肯定
,

就意味着一切国家机关
、

组织

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以宪法的规定为依据
,

自觉地按

照宪法的规定来行使紧急权力
,

履行在紧急状态时

期应尽的法律义务
,

从而提高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

水平和效率
。

总之
,

紧急状态人宪
,

不仅仅只是将
“

戒严
”

改成
“

紧急状态
”

的词语修改问题
,

更重要的是这

种修改确立了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
,

也就是说
,

作

为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宪法
,

其规

范作用不仅涉及到平常时期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

的宪法关系
,

而且在紧急状态时期
,

国家机关行使

的紧急权力也要来自于宪法
,

也要具有宪法上的依

据
。

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对公民的宪法权利所加以

的限制以及要求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承担的特定紧

急法律义务也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
。

可以

说
,

紧急状态人宪
,

弥补了原来宪法所规定的戒严

制度对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规范不到位的立法缺

陷
,

比较全面地将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纳

人宪法的调整范围
,

也就是说
,

国家机关不仅在平

常时期要按照宪法所赋予的国家权力行使职权
,

而

且在紧急状态时期也要根据宪法的规定来行使紧急

权力
。

由此体现了宪法的根本法特征
,

强化了宪法

作为根本法的法律权威和突出了以宪法为核心的
“

依宪治国
”

的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
。

当前
,

在宪法修正案将紧急状态写入宪法之

后
,

应当加紧制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 》
,

规范政府的紧急权力
,

保护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基

本权利
,

将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各项规定予以具体

化 同时还应当对香港
、

澳门基本法中关于紧急状

态的法律规定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
,

以利于香港

和澳门的稳定和繁荣 此外
,

紧急状态法还要立足

于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法律基

础
。


